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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4_A8_E5_BB_BA_E7_c57_89481.htm 六、建筑物设计 6．1 平

面布置 6．1．2 标准化、模数化是现代建筑设计的一条基本

原则，针对目前在设计中的随意性和忽视建筑基本原理的倾

向，特提出在平面布置中柱网、开间、进深等定位轴线尺寸

应符合《建筑模数协调统一标准》GBJ 2的规定。 6．1．4 建

筑的使用寿命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设计时很难预料

今后的变化，为了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和节约资源，在设计

中强调平面布置的灵活性和弹性，为今后的改扩建提供条件

。 6．1，5 我国是多震区国家，对地震区建筑平面布置的特

殊性提出了要求。 6．2 层高和室内净高 6．2．1 新增条文。

鉴于各类性质建筑的层高按使用要求有较大的不同，具体到

每个建筑也存在差异性，所以不宜作统一的规定，应结合具

体项目的使用功能、工艺要求并符合有关建筑设计规范的规

定。 6．2．2 基本保留了原规范第4．1．1条中第一款的内容

。本条款对室内净高计算方法作出规定。除一般规定外，对

楼板或屋盖的下悬构件(如密肋板、薄壳模楼板、桁架、网架

以及通风管道等)影响有效使用空间者，规定应按楼地面至构

件下缘(肋底、下弦或管底等)之间的垂直距离计算。 6．2．3 

基本保留了原规范第4．1．1条中第二款的内容。建筑物各类

用房的室内净高按使用要求有较大的不同，不宜作统一的规

定，应符合有关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地下室、辅助用房、

走道等空间带有共同性，规定最低处不应小于2m的净高是考

虑到人 体站立和通行必要的高度和一定的视距。国内外规范



一般按此规定。 6．3 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地下室、半地下室已

作为重要的使用空间广泛应用于民用建筑，本节根据近年来

的工程实践，在原条文的基础上，针对地下空间的使用功能

、防水、防火三方面对原条文进行了补充。 6．3．1 本条为

新增条文。地下空间往往是综合开发利用，本款强调了各功

能之间的协调性。为了提高地下空间的利用率，在可能的情

况下，应为各类地下空间的连接提供条件。由于在地下缺乏

明确的参照系和人对地下空间的恐惧，特别强调地下空间布

置应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和充分考虑其对人的心理影响。 6．3

．2 本条为新增条文。由于地下室、半地下室在防火疏散和

自然采光通风方面存在先天不足，结合工程实践，从安全、

卫生角度对地下空间的使用进行一些限定是十分必要的。 6

．3．3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4．6．2条第二款的修订。鉴于新的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已对地下室、半地下室

的防水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在此不再作详细的规定。保留

了原条文中的两款，仅对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 6．3．4 本

条为新增条文。为了强调地下室、半地下室防火设计的特殊

性，特增此条。 6．4 设备层、避难层和架空层 6．4．1 设备

层的净高应根据设备和管线敷设高度及安装检修需要来确定

，不宜作统一规定。设备层内各种机械设备和管线在运行中

产生的热量，或跑、冒、滴、漏等现象会增加室内的温湿度

，影响设备正常运转和使用，也不利于操作和维修人员正常

工作。因此规定设备层应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当设于地

下室又无机械通风装置时，应在外墙设出风口或通风道，其

面积应满足送、排风量计算的要求。 当上部建筑管线转换至

下部不同使用功能的房间时，为防止漏、滴和隔声，以及方



便检修宜在上下部之间设置设备层。 对高层民用建筑或裙房

中设置锅炉房、变压器、柴油发电机房等设备用房，无论对

其设置层数、位置、安全出口以及管道穿过隔墙、防火墙和

楼板等在防火规范中分别都有规定，本条作原则性提示。 6

．4．2 建筑高度超过100m的高层建筑，应设置避难层(间)。

而《高层民用建筑防火规范》GB 5004595中 6．1．13条已规

定超过100m的公共建筑应设置避难层。北京、上海已建100m

以上的高层住宅也已有设置了避难层(间)的。依据为超

过100m 以上的高层住宅(包括单元式或长廊式)，要将人员在

尽短的时间里疏散到室外，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加拿大有关

研究部门提出以下数据，使用一座宽1.10m的楼梯，将高层建

筑的人员疏散到室外。除18层及18层以下的塔式高层住宅和

单元式高层住宅以外的高层民用建筑，每个防火分区的疏散

楼梯都不会少于两座，即便是剪刀楼梯的塔式高层建筑，其

疏散楼梯也是两个。疏散时间可以减少1／2。即使这样，当

层数在30层以上的高层住宅时，要将人员在尽短的时间疏散

同样是有困难的。故本条规定建筑高度超过100m的超高层民

用建筑，均应设置避难层(间)。 6．5 厕所、盥洗室和浴室 6

．5．1 本条是对建筑物的公用厕所、盥洗室、浴室及住宅卫

生间作出的规定。卫生用房的地面防水层，因施工质量差而

发生漏水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规定对于保证其使用功能和

卫生条件是必要的。跃层住宅中允许将卫生间布置在本套内

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上层。这类用房在设计上要求满

足这些规定，以改变设计上对其处理不善或过于简陋的局面

，如加强通风换气防止污气逸散、楼地面严密防水、防渗漏

等基本要求。 第2款卫生设备的配置因各类建筑使用性质不



同，本条不作统一规定，应按单项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公用厕所男女厕位根据女性上厕所时间长的特点，应适当

增加女厕的蹲(坐)位数和建筑面积，男蹲(坐、站)位与女蹲(

坐)位比例以1：1～2：3为宜，商业区以2：3为宜。第6款在有

较高管理水平的情况下，可以不设高差或地漏。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